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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2023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摘要
一、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医疗保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盘龙区医疗保险的基金预（决）算，盘龙区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医保专项医疗补助等资金测算及运行分析。组织开展全区医疗保险基金筹集经办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医疗机构申报医保定点资格初审、药店申报医保定点资格审批。负责全区医疗保障费用审核、稽核、结算管理。组织全区打击医疗保障基金欺诈骗保工作。负责全区医疗保障政策宣传、培训和咨询工作。负责组织医保业务经办点开展医疗保障相关工作。健全医保经办管理服务标准，规范经办流程。承担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年度工作重点
全力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工作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相衔接。严格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确保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落实到位。贯彻落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健全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机制。积极落实昆明市“两病”患者用药保障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及参保人对政策的知晓率。狠抓政策落实，确保待遇兑现。
（三）预算收支总额及预算执行情况
我单位属于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023年预算收入5,953.39万元，支出5,953.39万元；2023年决算收入1,349.75万元，支出1,349.75万元，2023年结转结余200.88万元。2023年结转结余资金为公医经费项目。
二、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根据年初工作安排，今年的工作任务全面完成，自评得分98.00分。
（二）绩效分析
围绕医疗保障局、区委区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职能目标工作，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效果达到了预期。部门工作对提升辖区医疗保障水平，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具有积极影响。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经验
年初制定绩效目标时，结合历年情况及实际变化因素，全面细致进行考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制定详细的目标和使用计划、细化工作内容，确保工作开展时有理有据，资金使用时有节有点。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项目预算“科学、规范、精细”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执行进度、信息化建设、绩效管理等方面还有待完善。
2.保险政策宣传不到位。由于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政策较为复杂，各险种、各参保群体、各年龄段的参保、待遇享受政策均有较大差距，造成参保群众政策理解不够充分，导致工作推进有一定难度。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1.建立日常使用的指标管理体系，按体系规范资金的使用，使资金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2.加大宣传工作，强化政策宣传，进一步提升参保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及群众满意度。










正文：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2023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编制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共设置9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基金财务科、参保科、审核科、窗口服务科、结算科、信息科、稽核科、综合业务科。截至2023年12月31日，核定编制31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3人，事业编制28人，年末实有33人，其中：行政在编人员0人，事业在编人员30人，工勤在编人员3人。离退休人员14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4人。
（二）部门职能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医疗保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负责全区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统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及其补充医疗保险、昆明市生育保险、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预（决）算，盘龙区公务员医疗补助、建国初期退休干部医疗补贴、医疗照顾人员医疗补助（以下统称昆明市职工医保专项医疗补助）、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等资金测算及运行分析。
3.负责组织开展全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及其补充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登记、人员增减、缴费核定、参保人权益记录管理等基金筹集经办管理工作。
4.负责辖区医疗机构申报医保定点资格初审、药店申报医保定点资格审批。
5.负责全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城镇职工医保专项医疗补助、离休干部医疗保障费用审核、稽核、结算管理。
6.负责组织全区打击医疗保障基金欺诈骗保工作。
7.负责全区医疗保障政策宣传、培训和咨询工作。
8.负责组织街道办事处、社区等医保业务经办点开展医疗保障相关工作。
9.健全医保经办管理服务标准，规范经办流程，推进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
10.承担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全力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扩面工作。完成市医保局下达盘龙区参保扩面任务数的107.58%。
2.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相衔接。严格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完成2023年度盘龙区3322名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居民医保参保登记核定。
3.确保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落实到位。贯彻落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健全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机制。与全区各街道、区卫健、民政、人社、扶贫、乡村振兴等部门建立信息数据互通互联机制，精准识别医疗救助对象。
4.积极落实昆明市“两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药保障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及参保人对政策的知晓率，要求基层医疗机构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的就诊服务。狠抓政策落实，确保待遇兑现。
（四）部门管理制度
我单位通过了省、市服务标准化的验收，目前有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服务保障标准，服务提供标准。这些标准涵盖了我单位的全部业务，规范了业务流程，明确了岗位职责，实现了以岗定人。
（五）	部门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我单位属于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023年预算收入5,953.39万元，支出5,953.39万元；2023年决算收入1,349.75万元，支出1,349.75万元，2023年结转结余200.88万元。2023年结转结余资金为公医经费项目。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本单位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140.00，为采购复印纸。
（七）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部门固定资产原值65.89万元，累计折旧61.23万元，净值4.66万元。
2.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部门无形资产原值1.10万元，累计摊销0.67万元，净值0.43万元。
二、绩效目标
（一）单位总目标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支出责任，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行为，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单位项目具体计划目标
1.完成符合规定条件人员的费用报销的报销工作,保障全区离休干部及民政优抚人员享受到国家给予的特殊医疗待遇，减轻特殊人员医疗负担。
2.保证松华坝水库一级保护区核心区已搬迁移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保符合规定要求的松华坝水库一级保护区核心区已搬迁移民得到医疗保障。
3.按照相关规定完成辖区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区级补助配套工作，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构建和谐统一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参保人的权益。
4.完成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确保职工长期护理保险顺利实施，破解医养两难困境，帮助失能老人有尊严的安享晚年，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5.建立全市统一救助政策、统一筹资水平、统一基金管理、统一待遇标准、统一经办管理的城乡医疗救助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医疗救助市级统筹，充分发挥城乡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三、评价思路和过程
(一)评价思路
1.确认当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的绩效目标；
2.梳理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及存量资源；
3.分析确定当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的评价重点；
4.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二）评价目的
通过收集单位基本情况、预算制定与明细、单位中长期规划目标及组织架构等信息，分析单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及中长期规划目标完成与履职情况，总结经验做法，找出预算绩效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评价依据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区委、区政府方针政策；
3.预算管理制度、项目及财务管理办法；
4.单位职能职责、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
5.行业政策、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6.单位申请预算时提出的绩效目标及其他相关材料，预算批 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报告；
7.人大、审计等报告及决定；
8.其他相关资料。
（四）评价对象及评价时段
1.评价的对象是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2023年度全部财政资金支出。
2.评价时段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四、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	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根据年初工作安排，今年的工作任务全面完成，自评得分98.00分，评价等级为优。
2.主要绩效：
围绕医疗保障局、区委区政府各项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职能目标工作，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效果达到了预期。完成盘龙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区级财政补助汇算工作，将盘龙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299843人配套区级财政补助资金4,044.28万元上划昆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专户；核对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数据，按时将长期护理保险区级财政补助资金423.69万元上划至昆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对符合规定的离休干部及民政优抚人员医疗费用进行足额报销；对水源区一级核心区搬迁移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个人缴费部分107.16万元全额补助，保证水源区核心区已搬迁移民正常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时完成城乡医疗救助筹资汇算工作，将2023年城乡医疗救助区级财政补助31.14万元上划昆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专户。
（二）具体绩效分析
评价组对本部门决策、部门管理和部门绩效三个方面按照不同权重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评价。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1.部门决策（总分35分，评价得分35分）
部门目标设置合理、明确、可执行性高，部门职能与部门工作计划匹配度高，资源匹配合理。
2.部门管理（总分20分，评价得分19.00分）
部门预算执行率高、预算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合理调整，财务管理健全、合理有效，资产管理健全。但单位核定编制31人,年末实有33人，在职人员控制率未达标，扣1分。
3.部门绩效（总分45分，评价得分44分）
部门产出、工作计划完成较好，部门工作对提升辖区医疗保障水平，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具有积极影响。但在长效管理创新方面尚有不足，扣1分。
五、主要经验做法
年初制定绩效目标时，结合历年情况及实际变化因素，全面细致进行考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制定详细的目标和使用计划、细化工作内容，确保工作开展时有理有据，资金使用时有节有点。
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算“科学、规范、精细”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执行进度、信息化建设、绩效管理等方面还有待完善。
（二）保险政策宣传不到位。由于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政策较为复杂，各险种、各参保群体、各年龄段的参保、待遇享受政策均有较大差距，造成参保群众政策理解不够充分，导致工作推进有一定难度。
七、改进措施及建议
（一）建立日常使用的指标管理体系，按体系规范资金的使用，使资金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二）加大宣传工作，强化政策宣传，进一步提升参保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及群众满意度。

